
大 埔 区 议 会  

交 通 运 输 委 员 会  

2024 年 第 三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
 

日 期 ： 2 0 2 4 年 5 月 9 日 (星 期 四 )  

时 间 ： 下 午 2 时 3 3 分 至 下 午 5 时 2 1 分  

地 点 ：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
 

出 席 者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主 席    

李 耀 斌 议 员 ， BB S ,  M H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  

副 主 席    

梅 少 峰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  

委 员    

余 智 荣 议 员 ， M H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李 文 杰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李 细 燕 议 员 ， BB S 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李 华 光 议 员 ， M H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林 奕 权 议 员 ， M H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胡 绰 谦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梅 政 雄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陈 笑 权 议 员 ， M H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陈 博 智 议 员 ， J P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麦 成 灏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温 官 球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黄 伟 憧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黄 碧 娇 议 员 ， BB S ,  M H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骆 小 鸾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罗 晓 枫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

 

秘 书    

卢 天 慧 女 士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1／  

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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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   

陈 灶 良 先 生  大 埔 区 议 员  

李 少 萍 女 士  高 级 运 输 主 任 (大 埔 )／ 运 输 署  

梁 洪 曦 先 生  工 程 师 (大 埔 ) 1／ 运 输 署  

陈 嘉 辉 先 生  工 程 师 (大 埔 ) 2／ 运 输 署  

彭 晓 峯 先 生  工 程 师 (大 埔 ) 3／ 运 输 署  

李 旨 游 先 生  助 理 区 域 工 程 师 ／ 大 埔 ( 1 )／ 路 政 署  

麦 佩 茵 女 士  工 程 师 ／ 1 9 (北 )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
陈 文 杰 先 生  大 埔 警 区 交 通 队 警 署 警 长 ／ 香 港 警 务 处  

徐 振 成 先 生  行 政 助 理 ／ 地 政 ／ 大 埔 地 政 处 ／ 地 政 总 署  

余 咏 霖 女 士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周 子 恩 先 生  一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陈 彦 宁 女 士  候 任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1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钟 佩 怡 女 士  企 业 传 讯 经 理 ／ 城 巴 有 限 公 司  

卢 仲 勤 先 生  总 策 划 主 任 ／ 城 巴 有 限 公 司  

聂 佩 林 女 士  助 理 经 理 (公 共 事 务 )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
刘 尚 文 先 生  助 理 经 理 (车 务 )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
黎 上 谦 先 生  助 理 主 任 (车 务 支 援 )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
 

 

开 会 辞  

 

 主 席 欢 迎 与 会 者 出 席 是 次 交 通 运 输 委 员 会 (“ 交 运 会 ” )会 议 。主 席 续 表 示

陈 灶 良 议 员 稍 后 将 列 席 是 次 会 议 。  

 

 

I .  通 过 交 通 运 输 委 员 会 2024 年 3 月 7 日 第 二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
2 .  秘 书 处 在 会 议 前 并 无 接 获 会 议 记 录 的 修 订 建 议 ， 主 席 询 问 委 员 有 没 有 修

订 建 议 。  

 

3 .  委 员 没 有 修 订 建 议 ， 上 述 会 议 记 录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
 

I I .  建 议 增 加 机 场 巴 士 线 班 次 驶 经 白 石 角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 7 a / 2 0 2 4 号 、T T  7 b / 2 0 2 4 号 、T T  7 c / 2 0 2 4 号 及 T T  7 d / 2 0 2 4

号 )  

 

4 .  主 席 表 示 委 员 提 交 有 关 驶 经 白 石 角 的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的 两 份 讨 论 文 件 。 主

席 续 欢 迎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(“ 九 巴 ”)助 理 经 理 (车 务 )刘 尚 文 先 生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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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 理 经 理 (公 共 事 务 )聂 佩 林 女 士 及 助 理 主 任 (车 务 支 持 )黎 上 谦 先 生 就 是 项 议

程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
5 .  委 员 介 绍 题 述 文 件 T T  7 a / 2 0 2 4 号 及 T T  7 b / 2 0 2 4 号 。  

 

6 .  运 输 署 代 表 介 绍 题 述 文 件 T T  7 c / 2 0 2 4 号 及 T T  7 d / 2 0 2 4 号 。  

 

7 .  九 巴 代 表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九 巴 一 直 留 意 白 石 角 居 民 的 出 行 模 式 ， 包 括 前 往 各 口 岸 的 交 通 需

求 。 现 时 A4 7 X 号 线 早 上 7 时 由 大 埔 太 和 开 出 以 及 下 午 6 时 0 5 分

由 机 场 开 出 的 班 次 途 经 白 石 角 。  

( i i )  白 石 角 居 民 可 乘 搭 通 宵 巴 士 NA 4 7 号 线 来 往 机 场 及 港 珠 澳 大 桥 香

港 口 岸 ， 有 关 服 务 大 致 配 合 乘 客 需 求 。 九 巴 将 持 续 检 视 A 4 7 X 及

N A 4 7 号 线 的 载 客 量 ， 按 实 际 情 况 提 供 服 务 。  

( i i i )  备 悉 委 员 有 关 增 加 A 4 7 X 号 线 途 经 白 石 角 的 特 别 班 次 的 建 议 ， 九

巴 将 审 慎 考 虑 有 关 改 动 对 整 体 行 车 时 间 及 乘 客 的 影 响 ， 并 与 署 方

保 持 沟 通 ， 研 究 建 议 的 可 行 性 。  

( i v )  随 着 白 石 角 一 带 屋 苑 入 伙 ， 九 巴 将 评 估 区 内 人 口 增 长 和 作 出 长 远

规 划 ， 并 与 署 方 保 持 紧 密 联 系 ， 以 提 供 适 切 的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。  
 

8 .  主 席 请 委 员 就 驶 经 白 石 角 的 机 场 巴 士 班 次 提 供 意 见 ， 讨 论 是 否 需 改 善 服

务 。  

 

9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随 着 社 会 全 面 复 常 ， A 4 7 X 号 线 仍 仅 提 供 早 晚 各 一 班 驶 经 白 石 角 ，

对 居 民 造 成 不 便 。  

( i i )  建 议 其 他 巴 士 公 司 考 虑 为 白 石 角 居 民 提 供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， 同 时 希

望 署 方 调 整 巴 士 路 线 ， 并 提 供 具 体 检 讨 时 间 及 跟 进 计 划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认 为 A4 7 X 号 线 途 经 白 石 角 将 大 幅 增 加 行 车 时 间 ， 故 在 现

行 路 线 增 设 站 点 并 不 可 行 。  

( i v )  十 四 乡 将 有 大 型 屋 苑 落 成 ， 建 议 署 方 考 虑 增 加 由 十 四 乡 开 出 途 经

白 石 角 及 马 鞍 山 的 机 场 巴 士 路 线 。  

( v )  建 议 署 方 重 整 区 内 机 场 巴 士 路 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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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 主 席 询 问 A4 7 X 号 线 途 经 白 石 角 所 增 加 的 行 车 时 间 及 站 点 数 目 。  

 

1 1 .  九 巴 代 表 响 应 指 ， A4 7 X 号 线 途 经 白 石 角 的 行 车 时 间 将 增 加 1 0 分 钟 ， 沿

途 共 9 个 站 。  

 

1 2 .  主 席 询 问 现 时 A4 7 X 号 线 于 白 石 角 路 段 的 乘 客 量 。  

 

1 3 .  九 巴 代 表 表 示 暂 无 相 关 资 料 ， 将 在 会 议 后 提 交 补 充 资 料 。  
 

1 4 .  主 席 感 谢 委 员 关 注 十 四 乡 的 交 通 情 况 。 现 时 十 四 乡 居 民 来 往 机 场 的 需 求

渐 增 ，他 认 为 应 开 办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，但 需 考 虑 是 否 途 经 白 石 角 。增 设 机 场 巴 士

路 线 需 考 虑 机 场 交 通 负 荷 及 巴 士 存 放 空 间 ， 建 议 署 方 考 虑 利 用 转 车 站 供 市 民

换 乘 机 场 巴 士 。  

 

1 5 .  有 委 员 询 问 A4 7 X 号 线 恢 复 每 半 小 时 一 班 的 服 务 后 的 整 体 载 客 量 。  

 

1 6 .  运 输 署 代 表 表 示 没 有 相 关 资 料 。  

 

(会 后 补 注 ： 有 关 上 述 第 1 2 及 1 5 段 的 查 询 ， 运 输 署 补 充 指 ， 根 据 龙 运 巴 士 提

供 第 A 4 7 X 号 (大 埔 (太 和 )  –  机 场 (地 面 运 输 中 心 ) )载 客 率 的 数 据 显 示 ， 于 本 年

2 月 底 至 3 月 初 的 每 日 平 均 载 客 率 约 为 百 份 之 二 十 三 ， 自 本 年 3 月 1 8 日 起 班

次 回 复 至 约 3 0 分 钟 后 ， 5 月 中 旬 的 每 日 平 均 载 客 率 约 为 两 成 ， 显 示 现 时 的 服

务 水 平 能 配 合 乘 客 需 求 。 )  

 

1 7 .  九 巴 代 表 响 应 指 ， A4 7 X 号 线 全 日 载 客 量 平 均 为 1 0 %  至 2 0 %。  

 

1 8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如 A4 7 X 号 线 的 载 客 量 低 于 3 0 %  或 会 被 取 消 ， 建 议 署 方 考 虑

提 供 接 驳 点 供 市 民 换 乘 机 场 巴 士 ， 善 用 现 有 资 源 。  

 

1 9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相 信 A 4 7 X 号 线 的 载 客 量 将 逐 渐 增 加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以 往 回 复 委 员 函 件 时 表 示 会 检 讨 和 适 时 跟 进 ， 但 并 无 具 体 计

划 ， 建 议 署 方 参 考 B 8 号 线 加 开 短 途 特 别 班 次 (往 来 香 园 围 口 岸 及

广 福 邨 )的 做 法 ，试 行 加 开 由 港 铁 大 埔 墟 站 (“ 大 埔 墟 站 ”)开 出 途 经

白 石 角 前 往 机 场 的 特 别 班 次 。  

( i i i )  现 时 A 4 7 X 号 线 只 分 别 在 早 晚 途 经 白 石 角 一 次 ， 建 议 署 方 试 行 加

开 短 途 特 别 班 次 以 检 视 居 民 的 需 求 。  

( i v )  委 员 质 疑 署 方 表 示 A 4 7 X 号 线 服 务 足 以 应 付 乘 客 需 求 ， 但 未 能 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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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 相 关 数 字 ， 希 望 署 方 在 下 次 会 议 前 作 充 足 准 备 。  

( v )  上 届 区 议 会 决 定 把 A 4 7 X 号 线 的 总 站 由 富 亨 邨 延 至 港 铁 太 和 站 ，

导 致 巴 士 重 复 经 过 同 一 屋 邨 ，令 行 车 时 间 大 增 。作 为 机 场 特 快 巴 士

路 线 ，A 4 7 X 号 线 应 提 供 快 捷 往 来 机 场 的 服 务 ，如 安 排 途 经 白 石 角

会 令 车 程 延 长 ， 或 导 致 乘 客 量 下 降 。  

( v i )  委 员 认 为 加 密 班 次 未 能 增 加 A4 7 X 号 线 乘 客 量 ， 应 考 虑 改 善 方 案 ，

避 免 班 次 被 削 减 至 每 4 5 分 钟 一 班 。  

( v i i )  建 议 署 方 优 化 A4 7 X 号 线 的 路 线 安 排 ，避 免 重 复 驶 经 同 一 屋 邨 ，缩

短 行 车 时 间 。  

( v i i i )  理 解 不 同 持 份 者 都 分 别 为 居 民 争 取 利 益 ， 希 望 机 场 特 快 巴 士 路 线

不 会 沦 为 普 通 巴 士 服 务 。  

( i x )  建 议 在 下 次 会 议 前 综 合 委 员 对 修 订 A4 7 X 号 线 的 意 见 。  

 

2 0 .  主 席 表 示 在 过 往 交 运 会 会 议 中 ，区 议 员 都 争 取 机 场 巴 士 路 线 途 经 其 选 区 ，

导 致 A 4 7 X 号 线 需 花 近 两 小 时 才 到 达 机 场 。主 席 建 议 设 立 区 内 及 区 外 巴 士 ，在

广 福 邨 对 出 空 地 兴 建 转 车 站 ，让 居 民 换 乘 来 往 市 区 及 机 场 的 巴 士 路 线 ，从 而 纾

缓 区 内 交 通 挤 塞 情 况 和 节 省 资 源 。  

 

2 1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建 议 署 方 与 九 巴 在 会 议 后 商 讨 A4 7 X 号 线 的 路 线 安 排 ， 作 出 书 面

回 复 并 在 下 次 会 议 续 议 。  

( i i )  提 醒 下 次 会 议 在 7 月 举 行 ， 属 暑 假 外 游 高 峰 期 ， 建 议 九 巴 届 时 提

供 临 时 措 施 以 满 足 乘 客 需 要 。  

( i i i )  重 申 现 时 A4 7 X 号 线 在 早 上 只 有 一 个 班 次 途 经 白 石 角 ， 明 白 长 期

增 加 班 次 途 经 白 石 角 有 一 定 难 度 ， 建 议 九 巴 在 外 游 高 峰 期 增 加 特

别 班 次 或 巴 士 路 线 便 利 白 石 角 及 十 四 乡 的 居 民 。  

 

2 2 .  主 席 表 示 署 方 及 九 巴 需 时 商 讨 改 善 方 案 ， 可 在 下 次 会 议 前 作 出 书 面 回 复

供 交 运 会 传 阅 。  

 

2 3 .  有 委 员 提 议 在 两 周 后 举 行 非 正 式 会 议 讨 论 巴 士 路 线 安 排 ， 邀 请 相 关 部 门

出 席 ， 并 请 九 巴 届 时 提 供 A4 7 X 号 线 的 修 订 路 线 。  

 

2 4 .  主 席 明 白 委 员 希 望 能 尽 快 解 决 问 题 ， 但 现 时 署 方 及 九 巴 在 处 理 巴 士 路 线

问 题 已 经 较 过 往 灵 活 ， 希 望 双 方 达 成 共 识 后 尽 快 通 知 交 运 会 改 善 方 案 。  

 

2 5 .  运 输 署 代 表 表 示 将 与 九 巴 商 讨 有 关 事 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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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6 .  九 巴 代 表 补 充 指 ，将 在 长 假 期 或 旅 游 高 峰 期 加 强 巡 查 各 口 岸 ，根 据 实 际 载

客 量 调 整 巴 士 服 务 。如 日 后 白 石 角 居 民 的 出 行 模 式 有 变 或 需 求 上 升 ，九 巴 将 与

署 方 紧 密 沟 通 并 作 进 一 步 规 划 。  

 

2 7 .  主 席 相 信 政 府 部 门 能 灵 活 安 排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， 自 今 年 农 历 新 年 烟 花 汇 演

结 束 后 吸 取 经 验 ， 已 在 劳 动 节 假 期 安 排 足 够 的 跨 境 巴 士 疏 导 旅 客 。  

 

2 8 .  委 员 建 议 署 方 把 九 巴 的 情 况 及 响 应 更 详 尽 提 供 给 委 员 参 考 。  

 

2 9 .  主 席 表 示 委 员 亦 可 以 直 接 向 巴 士 公 司 提 出 意 见 。  

 

3 0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未 来 可 以 透 过 运 输 署 查 询 巴 士 公 司 的 服 务 。  

( i i )  询 问 涉 及 非 政 府 部 门 或 其 他 机 构 的 书 面 回 复 是 否 不 会 纳 入 会 议 文

件 中 或 传 送 电 邮 给 委 员 。  
 

3 1 .  主 席 建 议 政 府 部 门 往 后 提 供 详 尽 的 书 面 回 复 ， 整 合 或 一 并 列 出 其 他 机 构

的 数 据 或 响 应 。 委 员 亦 同 意 以 上 做 法 并 重 申 署 方 应 夹 附 巴 士 公 司 的 书 面 回 复

在 有 关 文 件 中 。  

 

3 2 .  主 席 提 醒 委 员 亦 可 同 时 向 署 方 及 巴 士 公 司 提 交 意 见 ， 双 方 讨 论 后 由 署 方

统 一 回 复 。他 希 望 署 方 与 九 巴 商 讨 A4 7 X 号 线 的 路 线 安 排 后 提 交 详 尽 回 复 。长

远 而 言 ，他 希 望 善 用 资 源 完 善 区 内 交 通 配 套 ，并 认 为 署 方 及 巴 士 公 司 可 参 考 和

分 析 有 关 市 民 出 行 模 式 的 大 数 据 ， 设 计 满 足 市 民 需 要 的 路 线 。  

 

 

I I I .  建 议 增 设 大 埔 往 来 深 圳 湾 口 岸 公 共 交 通 服 务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 8 / 2 0 2 4 号 及 T T  8 a / 2 0 2 4 号 )  

 

3 3 .  委 员 介 绍 题 述 文 件 T T  8 / 2 0 2 4 号 。  

 

3 4 .  运 输 署 代 表 介 绍 题 述 文 件 T T  8 a / 2 0 2 4 号 。  

 

3 5 .  主 席 询 问 其 他 区 是 否 有 巴 士 直 达 深 圳 湾 口 岸 。  

 

3 6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指 ， 主 要 有 7 条 专 营 巴 士 路 线 (包 括 新 大 屿 山 巴 士 B 2、

B 2 P、 B2 X 号 线 和 城 巴 B 3、 B3 A、 B 3 M 及 B3 X 号 线 )提 供 往 返 新 界 西 地 区 (包

括 屯 门 、 元 朗 及 天 水 围 )及 深 圳 湾 口 岸 的 巴 士 服 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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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7 .  主 席 询 问 新 大 屿 山 巴 士 路 线 是 否 由 机 场 开 出 。  

 

3 8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指 ， 该 路 线 由 新 界 西 开 出 。  

 

3 9 .  主 席 再 询 问 荃 湾 、 北 区 及 沙 田 等 地 区 是 否 有 巴 士 直 达 深 圳 湾 口 岸 。  

 

4 0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表 示 沙 田 及 荃 湾 区 都 有 跨 境 巴 士 经 深 圳 湾 口 岸 往 来 内 地 ， 但 现 时

新 界 东 地 区 没 有 专 营 巴 士 路 线 直 达 深 圳 湾 口 岸 。  

( i i )  部 分 市 民 亦 会 经 此 口 岸 前 往 深 圳 宝 安 国 际 机 场 。  

( i i i )  表 示 已 争 取 增 设 题 述 路 线 逾 十 年 ， 但 署 方 只 建 议 市 民 经 其 他 口 岸

往 来 内 地 ， 希 望 署 方 再 检 视 及 跟 进 。  

 

4 1 .  主 席 建 议 委 员 考 虑 每 天 乘 搭 巴 士 前 往 深 圳 湾 口 岸 的 乘 客 量 ， 以 及 乘 客 量

是 否 足 以 支 持 营 运 专 营 巴 士 路 线 。他 表 示 ，交 运 会 应 考 虑 是 否 恰 当 分 配 社 会 资

源 ， 故 对 题 述 建 议 有 保 留 。  

 

4 2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询 问 署 方 在 题 述 文 件 中 提 及 向 跨 境 巴 士 业 界 反 映 意 见 的 详 情 及 有

关 回 复 。  

( i i )  询 问 能 否 提 供 大 埔 区 居 民 往 来 深 圳 湾 口 岸 的 数 据 。  

 

4 3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指 现 时 没 有 相 关 数 字 ， 将 在 会 议 后 跟 进 。  

 

4 4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表 示 曾 接 获 大 埔 区 居 民 要 求 增 设 巴 士 路 线 往 来 深 圳 湾 口 岸 ，亦 有 残

疾 人 士 反 映 由 大 埔 前 往 深 圳 湾 口 岸 的 路 线 迂 回 不 便 。  

( i i )  希 望 署 方 详 细 响 应 向 跨 境 巴 士 业 界 提 出 的 意 见 及 接 获 的 回 复 。  

 

4 5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指 ， 文 件 中 提 及 的 跨 境 巴 士 业 界 主 要 是 跨 境 直 通 巴 士 公

司 ， 将 在 会 议 后 提 交 补 充 资 料 。  

 

4 6 .  主 席 希 望 署 方 有 确 实 数 字 及 数 据 后 尽 快 向 交 运 会 提 交 书 面 回 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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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会 后 补 注 ： 运 输 署 补 充 指 ， 尽 管 目 前 暂 未 有 跨 境 巴 士 营 办 商 于 大 埔 区 内 设 立

跨 境 巴 士 站 点 ， 本 署 已 于 本 年 5 月 上 旬 去 信 跨 境 巴 士 商 会 ， 包 括 中 港 澳 直 通

巴 士 联 会 及 港 粤 直 通 巴 士 协 会 ， 向 业 界 反 映 大 埔 区 议 会 交 通 运 输 委 员 会 建 议

开 办 经 深 圳 湾 口 岸 过 境 的 跨 境 巴 士 服 务 的 意 见 。 跨 境 巴 士 业 界 已 备 悉 有 关 建

议 ，并 会 因 应 市 场 的 需 求 情 况 规 划 跨 境 巴 士 服 务 的 行 车 路 线 。运 输 署 会 继 续 鼓

励 跨 境 巴 士 业 界 因 应 其 营 运 情 况 及 大 埔 区 居 民 使 用 深 圳 湾 口 岸 过 境 的 跨 境 运

输 需 求 ， 为 大 埔 区 居 民 提 供 适 切 的 跨 境 巴 士 服 务 。  

 

根 据 入 境 处 提 供 的 数 据 ， 于 本 年 4 月 经 深 圳 湾 口 岸 出 入 境 的 每 日 平 均 旅 客 人

次 为 约 8 6  0 0 0 人 。 目 前 ， 深 圳 湾 口 岸 (港 方 口 岸 区 )设 有 公 共 运 输 交 汇 处 及 跨

境 巴 士 上 落 客 区 ，为 出 入 境 旅 客 提 供 专 营 巴 士 、小 巴 、的 士 及 跨 境 巴 士 服 务 。

由 于 道 路 及 口 岸 设 施 容 量 所 限 ， 本 署 鼓 励 市 民 选 择 现 有 的 公 共 交 通 服 务 及 换

乘 安 排 往 返 不 同 口 岸 及 管 制 站 。本 署 会 继 续 留 意 现 有 路 线 的 服 务 水 平 ，以 规 划

适 切 的 公 共 运 输 服 务 及 适 时 与 营 办 商 研 究 调 整 有 关 服 务 的 可 行 性 。 )  

 

4 7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现 时 仅 一 条 跨 境 巴 士 路 线 往 来 沙 田 及 深 圳 湾 口 岸 ， 建 议 署 方 分 析

市 民 的 出 行 模 式 ， 按 需 要 开 设 专 营 巴 士 服 务 。  

( i i )  理 解 需 考 虑 社 会 资 源 分 配 ， 建 议 署 方 提 供 更 多 换 乘 地 点 。  

( i i i )  建 议 署 方 考 虑 增 设 巴 士 路 线 往 来 北 区 及 深 圳 湾 口 岸 ， 方 便 市 民 换

乘 其 他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前 往 新 界 东 。  

( i v )  除 考 虑 香 港 市 民 往 来 内 地 的 交 通 配 套 外 ， 亦 需 考 虑 如 何 便 利 旅 客

由 内 地 来 港 。 建 议 署 方 制 作 小 册 子 介 绍 香 港 往 来 深 圳 湾 口 岸 的 交

通 信 息 ， 并 派 发 予 地 区 人 士 在 区 内 宣 传 。  

( v )  增 设 巴 士 路 线 直 达 大 埔 区 有 助 增 加 区 内 人 流 ， 进 一 步 刺 激 经 济 。  

( v i )  询 问 深 圳 湾 口 岸 是 否 不 能 容 纳 更 多 专 营 巴 士 路 线 ， 但 能 容 纳 跨 境

巴 士 。  

( v i i )  现 时 愈 来 愈 多 市 民 经 深 圳 湾 口 岸 前 往 深 圳 宝 安 国 际 机 场 ， 希 望 署

方 考 虑 大 埔 区 居 民 的 需 要 ， 考 虑 增 设 相 关 巴 士 路 线 。  

( v i i i )  表 示 除 考 虑 前 往 内 地 的 香 港 市 民 外 ， 亦 需 顾 及 由 内 地 来 港 旅 客 的

需 求 。不 少 直 通 巴 士 从 中 国 各 省 市 到 深 圳 湾 口 岸 ，但 现 时 由 深 圳 湾

口 岸 到 香 港 的 巴 士 路 线 只 涵 盖 新 界 西 或 九 龙 部 分 地 区 。  

( i x )  深 圳 湾 口 岸 是 大 埔 区 居 民 前 往 中 国 其 他 省 市 最 方 便 的 过 境 口 岸 。

委 员 建 议 署 方 考 虑 市 民 的 需 要 ， 达 致 与 大 湾 区 互 联 互 通 。  

( x )  深 圳 湾 口 岸 设 施 应 能 够 容 纳 更 多 巴 士 路 线 ， 询 问 署 方 会 否 有 其 他

规 划 发 展 蓝 图 或 数 据 证 明 建 议 不 可 行 ， 响 应 市 民 需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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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x i )  在 刚 过 去 的 复 活 节 假 期 ， 大 埔 区 居 民 需 花 约 两 小 时 经 深 圳 湾 口 岸

往 返 深 圳 宝 安 国 际 机 场 ， 证 明 有 需 要 增 设 来 往 深 圳 湾 口 岸 及 大 埔

的 巴 士 路 线 。  

( x i i )  认 为 增 设 题 述 路 线 能 配 合 大 湾 区 未 来 发 展 ， 有 关 路 线 亦 有 助 推 广

“ 大 湾 区 一 小 时 生 活 圈 ”， 促 进 香 港 与 大 湾 区 互 联 互 通 。  

 

4 8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， 表 示 明 白 市 民 希 望 有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直 达 深

圳 湾 口 岸 ， 将 在 会 议 后 与 相 关 组 别 研 究 和 跟 进 。  

 

4 9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询 问 深 圳 湾 口 岸 是 否 能 容 纳 更 多 专 营 巴 士 路 线 或 跨 境 巴 士 。  

( i i )  建 议 署 方 开 放 往 来 跨 境 口 岸 交 通 的 市 场 ， 并 表 示 有 非 专 营 巴 士 公

司 对 开 办 跨 境 口 岸 交 通 路 线 感 兴 趣 ， 相 信 能 提 供 更 多 路 线 选 择 。  

 

5 0 .  主 席 请 署 方 在 会 议 后 研 究 有 关 建 议 并 作 出 回 复 。  

 

5 1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建 议 把 跨 境 口 岸 交 通 与 A 4 7 X 号 线 的 路 线 安 排 合 并 列 入 续 议 事 项

中 ， 待 署 方 回 复 或 于 下 次 会 议 续 议 。  

( i i )  希 望 署 方 详 细 回 复 深 圳 湾 口 岸 是 否 未 能 容 纳 更 多 专 营 巴 士 路 线 ，

但 能 容 纳 跨 境 巴 士 。  

( i i i )  询 问 是 否 因 深 圳 湾 口 岸 的 专 营 巴 士 泊 车 位 有 限 而 未 能 增 设 新 路

线 。如 情 况 属 实 ，建 议 委 员 集 中 向 跨 境 巴 士 公 司 争 取 开 办 新 路 线 。 

 

5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跨 境 口 岸 交 通 与 A4 7 X 号 线 的 路 线 安 排 将 列 入 续 议 事 项 中 ，希

望 署 方 在 下 次 会 议 提 供 具 体 答 复 。  

 

(会 后 补 注 ： 为 确 保 跨 境 交 通 流 量 与 口 岸 处 理 能 力 相 称 ， 跨 境 交 通 畅 通 无 阻 ，

现 时 获 得 深 圳 湾 口 岸 配 额 的 跨 境 巴 士 ，可 按 获 得 指 定 配 额 每 天 载 客 来 回 一 次 。

而 跨 境 巴 士 服 务 营 办 商 亦 会 按 市 场 的 需 求 情 况 规 划 跨 境 巴 士 服 务 行 车 路 线 。

运 输 署 会 从 交 通 安 全 、 会 否 影 响 交 通 及 一 般 配 套 设 施 是 否 足 够 等 角 度 对 跨 境

巴 士 服 务 的 行 车 路 线 及 上 落 客 点 逐 一 审 批 。现 时 ，跨 境 巴 士 服 务 营 办 商 于 沙 田

区 设 置 站 点 ，以 提 供 经 深 圳 湾 口 岸 前 往 内 地 的 跨 境 巴 士 服 务 ，大 埔 区 的 乘 客 亦

可 透 过 乘 搭 港 铁 于 沙 田 区 换 乘 经 深 圳 湾 口 岸 前 往 内 地 的 跨 境 巴 士 服 务 。  

 

现 时 深 圳 湾 口 岸 (港 方 口 岸 )旅 检 区 设 有 出 境 跨 境 巴 士 落 客 位 和 入 境 跨 境 巴 士

上 客 位 、市 区 及 新 界 的 士 站 及 轮 候 区 、公 共 运 输 交 汇 处 等 公 共 运 输 配 套 设 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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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共 运 输 交 汇 处 内 有 6 个 专 营 巴 士 上 落 客 位 ( 4 个 上 客 位 及 2 个 落 客 位 )及 1 个

专 线 小 巴 上 落 客 位 ，分 别 供 5 条 现 行 驶 的 专 营 巴 士 路 线 及 1 条 专 线 小 巴 使 用 ，

包 括 新 大 屿 山 巴 士 第 B 2、 B 2 P 号 线 、城 巴 第 B 3、 B3 A、 B3 X 号 线 及 新 界 专 线

小 巴 6 1 8 号 线 。 公 共 运 输 交 汇 处 内 的 上 落 客 位 已 被 充 份 利 用 ， 考 虑 到 现 场 环

境 所 限 ， 该 处 没 有 剩 余 空 间 可 再 增 设 其 他 路 线 。 )  

 

 

IV .  建 议 优 化 城 巴 (十 四 乡 < >白 石 角 ) 582 路 线 设 站 位 置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 9 / 2 0 2 4 号 及 T T  9 a / 2 0 2 4 号 )  

 

5 3 .  主 席 欢 迎 城 巴 有 限 公 司 (“ 城 巴 ”)企 业 传 讯 经 理 钟 佩 怡 女 士 及 总 策 划 主 任

卢 仲 勤 先 生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
5 4 .  委 员 介 绍 题 述 文 件 T T  9 / 2 0 2 4 号 ，并 感 谢 运 输 署 及 城 巴 安 排 委 员 就 5 8 2 号

线 进 行 实 地 视 察 ， 希 望 署 方 及 城 巴 备 悉 市 民 意 见 。  

 

5 5 .  运 输 署 代 表 介 绍 题 述 文 件 T T  9 a / 2 0 2 4 号 。  

 

5 6 .  城 巴 代 表 感 谢 委 员 支 持 开 办 “ 马 鞍 山 ‧ 西 沙 ” 巴 士 网 络 ， 5 8 1 及 5 8 2 号

线 ，为 十 四 乡 居 民 提 供 前 往 科 学 园 、港 铁 大 学 站 (“ 大 学 站 ” )及 马 鞍 山 的 巴 士

服 务 。 城 巴 在 5 8 2 号 线 开 办 前 邀 请 委 员 试 搭 ， 当 日 委 员 提 出 不 少 建 议 。  

 

5 7 .  城 巴 代 表 就 5 8 2 号 线 的 营 运 状 况 报 告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5 8 2 号 线 在 4 月 2 8 日 开 办 ， 主 要 服 务 西 沙 十 四 乡 及 白 石 角 一 带 居

民 。 其 载 客 量 有 上 升 趋 势 ， 将 密 切 留 意 其 运 作 情 况 。  

( i i )  就 白 石 角 及 科 学 园 一 带 行 车 路 线 及 巴 士 站 点 安 排 ， 他 留 意 到 白 石

角 居 民 数 目 增 加 ， 将 与 署 方 积 极 商 讨 和 研 究 改 善 建 议 。  

( i i i )  为 便 利 居 民 到 科 学 园 上 班 ， 5 8 2 号 线 来 回 方 向 于 科 技 大 道 西 设 站 ，

站 点 使 用 率 高 ， 证 明 市 民 对 此 站 的 需 求 。  

( i v )  有 委 员 指 出 白 石 角 开 往 西 沙 方 向 的 行 车 时 间 因 途 经 科 学 园 多 处 而

增 加 ， 城 巴 将 与 署 方 继 续 跟 进 和 优 化 路 线 。  

 

5 8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5 8 2 号 线 没 有 于 逸 珑 湾 (科 进 路 )设 站 ，该 处 更 便 利 附 近 居 民 ，即 使

路 线 途 经 该 处 亦 不 会 对 行 车 时 间 造 成 大 影 响 ，建 议 城 巴 考 虑 设 站 。 

( i i )  5 8 2 号 线 重 复 经 过 部 分 站 点 ，建 议 城 巴 考 虑 调 整 白 石 角 开 往 西 沙 方

向 路 段 的 站 点 位 置 ， 节 省 行 车 时 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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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查 询 城 巴 检 讨 新 路 线 安 排 的 具 体 时 间 表 ， 希 望 城 巴 及 署 方 研 究 相

关 意 见 后 回 复 委 员 查 询 。  

 

5 9 .  主 席 欣 悉 城 巴 开 办 两 条 新 巴 士 路 线 ， 但 有 十 四 乡 居 民 反 映 路 线 的 服 务 时

间 短 ， 故 建 议 延 长 服 务 时 间 至 晚 上 11 时 3 0 分 。 主 席 明 白 现 时 西 沙 一 带 设 施

尚 未 启 用 ，暂 无 需 要 延 长 服 务 时 间 ，但 西 沙 G O  PARK 即 将 开 幕 ，希 望 署 方 及

城 巴 积 极 研 究 增 加 服 务 班 次 ，尽 快 落 实 措 施 以 方 便 乘 客 。他 请 署 方 及 城 巴 商 讨

合 适 方 案 后 尽 快 回 复 交 运 会 。  

 

6 0 .  城 巴 代 表 感 谢 主 席 提 出 的 意 见 。由 于 现 时 属 路 线 营 运 初 期 ，加 上 白 石 角 及

西 沙 一 带 新 屋 苑 尚 未 入 伙 ，城 巴 会 按 乘 客 量 需 求 及 视 乎 西 沙 G O  PA RK 举 行 活

动 的 时 间 调 整 班 次 。城 巴 乐 意 于 逸 珑 湾 (科 进 路 )设 站 ，将 与 署 方 讨 论 并 提 交 申

请 。至 于 调 整 5 8 2 号 线 的 路 线 ，考 虑 到 部 分 站 点 为 主 要 上 落 客 点 ，城 巴 需 时 检

视 路 线 再 作 研 究 ， 将 与 署 方 积 极 跟 进 。  

 

6 1 .  主 席 表 示 期 待 署 方 及 城 巴 的 回 复 。  

 

 

V .  运 输 署 及 香 港 警 务 处  —  报 告 大 埔 区 内 增 加 车 辆 泊 位 情 况 及 违 例 泊 车 、 车 辆 噪

音 、 非 法 赛 车 的 执 法 情 况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 1 0 / 2 0 2 4 号 及 T T  11 / 2 0 2 4 号 )  

 

6 2 .  运 输 署 代 表 介 绍 题 述 文 件 T T  1 0 / 2 0 2 4 号 。  

 

6 3 .  警 务 处 代 表 介 绍 题 述 文 件 T T  11 / 2 0 2 4 号 。  

 

6 4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感 谢 警 民 关 系 组 及 交 通 部 就 富 明 新 小 区 的 违 例 泊 车 (“ 违 泊 ”)黑 点

迅 速 执 法 ， 留 意 到 该 区 日 间 违 泊 已 改 善 ， 但 晚 间 仍 有 不 少 车 辆 违

泊 ， 希 望 警 方 持 续 监 管 以 改 善 情 况 。  

( i i )  建 议 富 善 邨 善 美 楼 至 富 善 邨 巴 士 总 站 的 回 旋 处 弯 位 路 段 改 划 双 黄

线 以 减 少 违 泊 。  

( i i i )  区 内 泊 车 位 严 重 不 足 ， 查 询 署 方 有 否 物 色 位 置 增 加 路 旁 泊 车 位 或

兴 建 停 车 场 。  

( i v )  不 少 区 内 商 户 有 意 响 应“ 香 港 夜 缤 纷 ”活 动 ，但 区 内 泊 车 位 不 足 ，

询 问 警 方 会 否 考 虑 设 立 临 时 泊 车 位 。  

( v )  支 持 警 方 对 违 泊 车 辆 执 法 ， 同 时 希 望 警 方 在 非 繁 忙 时 间 弹 性 处 理

短 暂 停 留 在 街 道 上 的 车 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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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)  泊 车 位 不 足 是 严 重 违 泊 的 主 因 。  

( v i i )  香 港 市 民 北 上 消 费 令 本 地 商 户 的 收 入 大 受 影 响 ， 希 望 警 方 考 虑 弹

性 处 理 商 户 泊 车 问 题 ，调 整 对 未 造 成 阻 塞 的 停 泊 车 辆 的 执 法 行 动 。 

( v i i i )  表 示 警 方 对 违 泊 车 辆 采 取 执 法 行 动 实 属 合 理 ， 前 提 是 提 供 足 够 泊

车 位 。以 商 用 车 辆 为 例 ，旅 游 巴 在 市 区 难 觅 泊 车 位 ，司 机 只 能 冒 着

被 票 控 的 风 险 。  

( i x )  建 议 署 方 按 照“ 一 地 多 用 ”原 则 兴 建 地 下 停 车 场 ，提 供 更 多 泊 车 位 ，

配 合 汽 车 数 目 增 长 速 度 。  

( x )  建 议 署 方 检 讨 公 共 屋 邨 与 车 位 的 比 例 ，以 富 蝶 邨 第 一 期 为 例 ，全 邨

只 提 供 2 3 个 泊 车 位 ，泊 车 位 严 重 不 足 。委 员 希 望 署 方 向 相 关 部 门

/组 别 反 映 情 况 。  

( x i )  上 次 会 议 亦 有 提 及 商 用 车 辆 违 泊 问 题 严 重 ， 建 议 署 方 考 虑 在 大 埔

工 业 邨 物 色 位 置 兴 建 多 层 停 车 场 以 增 加 商 用 车 辆 泊 车 位 ， 询 问 署

方 有 关 兴 建 停 车 场 的 意 见 及 跟 进 情 况 。  

( x i i )  指 出 政 府 辖 下 设 施 及 场 地 停 车 场 由 外 判 公 司 管 理 ，收 费 日 渐 增 加 ，

询 问 署 方 会 否 对 外 判 管 理 公 司 设 限 或 加 以 监 管 。  

( x i i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违 泊 情 况 日 趋 严 重 ， 但 明 白 署 方 未 必 有 权 决 定 增 加 停

车 场 泊 车 位 。  

 

6 5 .  警 务 处 代 表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就 富 善 邨 巴 士 总 站 对 开 回 旋 处 的 交 通 情 况 ， 警 方 一 直 在 繁 忙 时 间

派 员 对 违 泊 车 辆 执 法 以 及 疏 导 交 通 。 警 方 得 悉 近 日 该 处 违 泊 车 辆

数 目 增 加 ， 已 加 派 人 手 到 场 处 理 。  

( i i )  警 方 备 悉 委 员 对 违 泊 车 辆 的 执 法 行 动 及 区 内 泊 车 位 不 足 的 意 见 ，

会 再 作 研 究 。  

 

6 6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指 ，署 方 并 无 管 理 区 内 停 车 场 ，将 转 介 停 车 场 收 费 过 高 事

宜 予 相 关 部 门 跟 进 。  

 

6 7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希 望 署 方 向 局 方 反 映 区 内 泊 车 位 不 足 。  

( i i )  询 问 警 方 会 否 考 虑 于 违 泊 黑 点 增 设 闭 路 电 视 系 统 (“ 闭 路 电 视 ” )，

藉 此 检 测 违 泊 车 辆 并 自 动 发 出 告 票 以 减 少 人 手 执 法 。  

( i i i )  建 议 警 方 调 整 侦 速 摄 影 机 的 车 速 限 制 以 及 于 非 法 赛 车 黑 点 安 装 侦

速 摄 影 机 ， 以 保 障 道 路 使 用 者 安 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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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理 解 现 时 市 民 外 出 消 费 难 以 泊 车 ，建 议 多 加 宣 传 和 教 育 ，避 免 阻 塞

交 通 和 阻 碍 行 人 使 用 道 路 。  

( v )  指 出 经 常 有 大 型 车 辆 停 泊 在 广 福 邨 巴 士 总 站 斑 马 线 ， 阻 碍 行 人 视

线 ， 希 望 警 方 到 场 视 察 处 理 。  

( v i )  查 询 警 方 如 何 通 过 多 机 构 合 作 模 式 对 违 泊 车 辆 执 法 。  

( v i i )  询 问 警 方 在 大 埔 区 以 不 同 方 式 向 违 泊 车 辆 发 出 告 票 的 详 情 及 数

字 。  

( v i i i )  知 悉 其 他 警 区 采 取 执 法 行 动 打 击 违 泊 黑 点 ， 询 问 警 方 大 埔 区 的 详

情 。  

 

6 8 .  警 务 处 代 表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现 时 大 埔 区 主 要 以 人 手 及 电 子 方 式 发 出 告 票 ， 其 中 以 人 手 执 法 的

比 例 较 低 。  

( i i )  流 动 录 像 执 法 一 般 用 于 打 击 交 通 罪 行 ，例 如 于 禁 区 上 落 客 、违 反 交

通 标 志 或 道 路 标 记 等 涉 及 司 机 的 罪 行 ， 较 少 用 于 打 击 违 泊 。  

( i i i )  警 方 现 时 没 有 执 法 行 动 的 相 关 数 字 ， 将 在 会 议 后 再 作 补 充 。  

 

6 9 .  主 席 询 问 现 时 警 方 利 用 流 动 电 话 扫 描 车 辆 牌 照 上 的 二 维 码 ， 然 后 打 印 电

子 告 票 ， 如 果 利 用 闭 路 电 视 代 替 人 手 执 法 是 否 与 此 电 子 执 法 方 式 不 同 。  

 

7 0 .  警 务 处 代 表 响 应 指 ，流 动 录 像 执 法 利 用 手 提 摄 录 机 拍 摄 违 法 车 辆 。据 知 观

塘 区 正 试 行 安 装 闭 路 电 视 监 察 违 泊 车 辆 ，但 由 于 仍 处 于 研 究 阶 段 ，暂 未 能 提 供

相 关 资 料 。  

 

7 1 .  主 席 表 示 警 方 曾 指 出 此 方 法 不 能 取 代 人 手 执 法 ， 亦 不 能 向 闭 路 电 视 拍 摄

到 的 违 泊 车 辆 发 出 告 票 。  

 

7 2 .  警 务 处 代 表 表 示 现 行 法 例 不 容 许 警 方 以 此 方 法 向 违 泊 车 辆 发 出 告 票 。  

 

7 3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感 谢 运 输 署 为 大 埔 区 提 供 逾 千 个 泊 车 位 。  

( i i )  区 内 泊 车 位 仍 然 不 足 ， 建 议 署 方 研 究 在 大 埔 旧 墟 或 大 埔 中 心 附 近

加 设 泊 车 位 的 可 行 性 。  

 

7 4 .  主 席 表 示 大 埔 墟 四 里 及 四 坊 一 带 有 一 定 的 泊 车 位 ， 建 议 署 方 考 虑 改 建 为

多 层 自 动 泊 车 停 车 场 ， 相 信 能 增 加 两 至 三 倍 泊 车 位 ， 希 望 署 方 研 究 方 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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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5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感 谢 署 方 积 极 优 化 全 港 道 路 交 通 网 络 以 便 利 市 民 。  

( i i )  反 映 广 福 道 回 旋 处 一 带 交 通 挤 塞 ， 早 上 繁 忙 时 间 前 往 大 埔 的 车 流

倒 灌 至 吐 露 港 公 路 ， 下 午 的 士 交 更 时 间 亦 出 现 挤 塞 。  

( i i i )  表 示 巴 士 离 开 广 福 邨 巴 士 总 站 需 切 线 前 往 广 福 道 ， 故 经 常 出 现 车

辆 穿 插 的 情 况 ，对 道 路 安 全 构 成 危 险 。建 议 署 方 考 虑 扩 阔 该 路 段 以

增 加 一 条 行 车 线 疏 导 交 通 。  

( i v )  查 询 警 方 对 违 泊 车 辆 采 取 执 法 行 动 所 安 排 的 警 力 。  

( v )  留 意 到 有 新 闻 报 道 提 及 警 方 利 用 流 动 摄 录 执 法 打 撃 违 泊 ， 于 一 年

内 发 出 逾 万 张 告 票 ， 询 问 警 方 会 否 考 虑 在 区 内 采 用 此 执 法 模 式 。  

( v i )  查 询 大 埔 区 是 否 有 交 通 督 导 员 及 其 执 法 成 效 。  

 

7 6 .  警 务 处 代 表 响 应 指 ，现 时 大 埔 警 区 设 有 交 通 执 法 专 队 ，专 责 检 控 违 泊 车 辆

及 疏 导 交 通 ，当 值 时 间 为 每 天 早 上 7 时 至 晚 上 1 0 时 ，大 埔 及 北 区 警 区 亦 设 有

具 检 控 能 力 的 交 通 督 导 员 。  

 

7 7 .  有 委 员 指 广 福 道 回 旋 处 的 交 通 挤 塞 问 题 存 在 多 时 ， 建 议 署 方 一 同 实 地 视

察 ，考 虑 把 该 路 段 旁 部 分 行 人 路 改 为 行 车 道 ，并 把 议 程 列 入 下 次 会 议 续 议 事 项

中 。  

 

7 8 .  主 席 请 署 方 备 悉 广 福 道 回 旋 处 事 宜 ，表 示 已 多 次 修 改 有 关 行 车 线 ，希 望 署

方 研 究 增 加 行 车 线 的 可 行 性 或 其 他 可 行 方 案 。  
 

 

VI .  路 政 署  ─  大 埔 区 加 建 无 障 碍 信 道 设 施 的 项 目 及 时 间 表 ； 及 大 埔 区 小 型 交 通 改

善 项 目 及 时 间 表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 1 2 / 2 0 2 4 号 )  

 

7 9 .  路 政 署 代 表 介 绍 题 述 文 件 。  

 

8 0 .  委 员 建 议 署 方 优 化 及 扩 阔 结 构 编 号 NF 1 3 2 升 降 机 出 口 上 盖 ， 将 在 会 议 后

提 供 参 考 图 片 。  

 

8 1 .  主 席 请 委 员 提 供 图 片 供 署 方 参 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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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I .  其 他 事 项  

 

跟 进 交 运 会 上 次 会 议 提 出 的 其 他 事 项  

 

8 2 .  主 席 请 运 输 署 响 应 委 员 于 上 次 会 议 提 出 有 关 巴 士 路 线 的 提 问 (详 阅 交 运 会

2 0 2 4 年 第 二 次 会 议 记 录 第 3 7 段 )。  

 

8 3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署 方 备 悉 委 员 对 A4 7 X 号 线 的 路 线 安 排 的 意 见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在 检 视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时 考 虑 延 长 N 3 0 7 号 线 至 太 和 并 途 经 富

亨 邨 ， 将 在 会 议 后 再 作 补 充 。  

( i i i )  B 8 号 线 已 在 3 月 25 日 延 长 服 务 时 间 ， 平 日 由 港 铁 大 围 站 开 出 的

尾 班 车 延 至 下 午 4 时 ， 由 香 园 围 口 岸 开 出 的 头 班 车 提 前 至 下 午

1  时 ，每 天 由 香 园 围 口 岸 开 出 的 尾 班 车 延 至 晚 上 1 0 时 2 0 分 。署 方

将 密 切 留 意 乘 客 需 求 ， 适 时 调 整 班 次 。  

( i v )  署 方 备 悉 开 办 大 埔 往 返 深 圳 湾 口 岸 的 巴 士 服 务 的 意 见 。  

( v )  有 关 7 1 K 号 线 (往 大 埔 墟 站 方 向 )在 广 福 道 ／ 宝 湖 道 一 带 设 站 ， 增

设 站 点 需 考 虑 服 务 网 络 、乘 客 需 求 、服 务 调 整 对 乘 客 的 影 响 及 对 交

通 资 源 的 负 荷 等 。署 方 已 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，将 与 巴 士 公 司 检 视 情 况

再 适 时 跟 进 。  

( v i )  署 方 已 转 介 3 0 7 号 线 长 期 脱 班 的 问 题 予 城 巴 ， 敦 促 城 巴 按 服 务 时

间 表 提 供 服 务 ，如 个 别 班 次 受 突 发 事 故 影 响 ，建 议 城 巴 适 时 安 排 车

辆 应 付 需 求 ， 署 方 亦 会 持 续 监 察 情 况 。  

( v i i )  署 方 持 续 监 察 小 巴 80 7 K 号 线 的 运 作 ，在 3 月 派 员 到 马 鞍 山 广 场 实

地 视 察 。 该 路 线 往 井 头 方 向 的 班 次 平 均 每 6 分 钟 一 班 ， 符 合 服 务

时 间 表 的 编 定 班 次 ，但 有 个 别 班 次 未 能 接 载 站 点 所 有 乘 客 。署 方 已

敦 促 小 巴 营 办 商 监 察 实 际 情 况 以 灵 活 调 动 班 次 。  

( v i i i )  备 悉 小 巴 2 5 B 号 线 班 次 不 足 ， 将 安 排 实 地 视 察 以 及 与 小 巴 营 办 商

跟 进 。  

( i x )  居 民 巴 士 N R5 0 7 号 线 是 居 民 代 表 与 居 民 巴 士 营 办 商 自 行 协 商 安 排

的 路 线 ，营 办 商 调 整 服 务 时 间 及 班 次 需 获 居 民 代 表 同 意 ，然 后 向 署

方 提 交 联 合 申 请 ，署 方 接 获 申 请 后 会 按 既 定 机 制 处 理 。记 录 显 示 ，

该 路 线 已 在 1 月 1 3 日 调 整 服 务 ，如 有 意 见 ，建 议 与 居 民 代 表 联 络 。 

 

(会 后 补 注 ： 运 输 署 补 充 有 关 巴 士 路 线 服 务 资 料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本 署 于 较 早 前 的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中 已 落 实 延 长 第 N3 0 7 号 线 (大 埔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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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 -上 环 )的 总 站 至 太 和 ，建 议 有 关 安 排 与 落 实 的 2 0 2 4 -2 0 2 5 年 度 大

埔 区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来 回 方 向 行 经 英 皇 道 、 高 士 威 道 及 轩 尼 诗 道 的

改 道 方 案 一 并 实 施 (本 署 已 于 本 年 6 月 1 3 日 致 函 大 埔 区 议 会 交 通

运 输 委 员 会 通 知 有 关 落 实 2 0 2 4 -2 0 2 5 年 度 大 埔 区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)。

本 署 已 备 悉 委 员 对 过 海 巴 士 第 N3 0 7 号 线 的 意 见 ，并 会 在 落 实 有 关

巴 士 路 线 计 划 时 考 虑 及 检 视 有 关 意 见 。  

( i i )  本 署 在 规 划 公 共 运 输 服 务 网 络 ， 包 括 考 虑 调 整 现 有 巴 士 服 务 路 线

及 增 加 巴 士 站 点 时 ，会 审 视 现 有 公 共 交 通 服 务 的 网 络 、乘 客 需 求 、

服 务 调 整 对 原 有 乘 客 的 预 期 影 响 、 可 能 带 来 的 交 通 负 荷 及 资 源 运

用 等 相 关 因 素 。 本 署 已 备 悉 委 员 对 九 巴 第 7 1 K 号 线 增 加 巴 士 站 点

的 意 见 ，并 会 密 切 留 意 上 述 路 线 的 服 务 情 况 ，因 应 交 通 运 输 情 况 及

乘 客 需 求 适 时 与 九 巴 作 出 相 应 跟 进 。  

( i i i )  有 关 过 海 隧 道 巴 士 第 3 0 7 号 线 的 班 次 服 务 事 宜 ， 本 署 已 敦 促 城 巴

依 照 服 务 详 情 表 内 的 班 次 及 时 间 表 提 供 服 务 ， 如 个 别 班 次 受 到 突

发 事 故 影 响 应 适 时 灵 活 调 派 车 辆 以 应 付 乘 客 需 求 。 本 署 会 持 续 监

察 过 海 隧 道 巴 士 第 3 0 7 号 线 于 早 上 的 服 务 情 况 ， 并 会 就 监 察 结 果

向 巴 士 公 司 作 出 相 应 跟 进 。  

( i v )  本 署 一 直 持 续 监 察 新 界 专 线 小 巴 第 8 0 7 K 号 线 的 运 作 ，根 据 本 署 于

2 0 2 4 年 3 月 中 旬 平 日 下 午 繁 忙 时 段 在 西 沙 路 近 马 鞍 山 广 场 进 行 的

实 地 调 查 ，该 路 线 (往 井 头 方 向 )的 平 均 班 次 约 为 6 分 钟 ，大 致 符 合

详 情 表 的 编 定 班 次 ，惟 偶 有 个 别 班 次 出 现 乘 客 留 后 的 情 况 。就 此 ，

本 署 已 敦 促 相 关 专 线 小 巴 营 办 商 密 切 监 察 该 路 线 的 实 际 营 运 情

况 ，并 灵 活 调 动 班 次 ，减 少 乘 客 的 候 车 时 间 。本 署 会 继 续 留 意 该 路

线 的 运 作 及 服 务 水 平 。  

( v )  本 署 已 备 悉 有 关 新 界 专 线 小 巴 第 2 5 B 号 线 (大 埔 墟 – 九 龙 坑 )的 意

见 。 本 署 将 安 排 实 地 调 查 以 了 解 第 2 5B 号 线 的 服 务 情 况 ， 并 会 适

时 与 营 办 商 跟 进 。  

( v i )  居 民 巴 士 服 务 一 般 由 居 民 代 表 及 居 民 巴 士 服 务 营 办 商 自 行 协 商 安

排 。 如 居 民 巴 士 服 务 营 办 商 欲 调 整 获 批 准 的 营 运 详 情 (包 括 时 间 表

及 班 次 )，有 关 营 办 商 可 在 取 得 有 关 服 务 的 居 民 代 表 的 支 持 后 向 本

署 提 出 联 合 申 请 。在 接 获 有 关 申 请 后 ，本 署 会 按 既 定 机 制 处 理 。本

署 早 前 接 获 居 民 巴 士 服 务 第 NR5 0 7 号 线 (大 埔 龙 景 别 墅 至 中 环 )的

营 办 商 联 同 居 民 代 表 向 本 署 申 请 更 改 有 关 路 线 的 时 间 表 及 班 次 ，

有 关 服 务 改 动 于 2 02 4 年 1 月 1 3 日 起 生 效 。 如 乘 客 对 居 民 巴 士 服

务 第 N R5 0 7 号 线 有 任 何 意 见 ， 可 直 接 与 有 关 居 民 代 表 联 络 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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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4 .  主 席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早 前 联 同 井 头 村 村 民 与 小 巴 8 0 7 K 号 线 营 办 商 开 会 ，亦 于 实 时 通 讯

软 件 成 立 群 组 沟 通 ，居 民 乐 见 小 巴 营 办 商 改 善 服 务 。小 巴 8 0 7 K 号

线 的 尾 班 车 在 午 夜 1 2 时 1 5 分 由 大 学 站 开 出 ， 希 望 署 方 延 长 巴 士

5 8 2 号 线 的 服 务 时 间 至 晚 上 11 时 3 0 分 以 便 利 市 民 。  

( i i )  希 望 署 方 跟 进 并 于 下 次 会 议 继 续 讨 论 A 4 7 X 号 线 的 路 线 安 排 及 广

福 回 旋 处 的 交 通 问 题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在 会 议 前 提 出 有 关 林 村 乡 公 所 去 信 运 输 署 要 求 放 宽 车 长 11

米 以 上 的 专 营 交 通 工 具 行 驶 林 锦 公 路 (林 锦 公 路 回 旋 处 至 梧 桐 寨

回 旋 处 段 ) (“ 该 路 段 ”)一 事 ，主 席 表 示 此 议 题 与 上 次 会 议 的 跟 进 事

项 有 关 ， 故 可 以 一 并 讨 论 。  

 

8 5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感 谢 署 方 跟 进 多 条 巴 士 路 线 。 委 员 先 前 提 出 数 条 巴 士 路 线 问 题 但

署 方 未 作 响 应 ， 将 在 会 议 后 再 向 署 方 提 供 补 充 数 据 。  

( i i )  多 次 提 出 富 蝶 邨 居 民 要 求 巴 士 7 2 K 号 线 于 富 蝶 邨 第 一 期 增 设 站

点 ， 希 望 署 方 回 复 。  

( i i i )  希 望 署 方 于 下 次 会 议 就 各 项 意 见 作 出 明 确 答 复 。 如 署 方 经 调 查 及

研 究 后 发 现 建 议 不 可 行 ，希 望 署 方 提 供 合 理 原 因 ，并 请 署 方 就 表 示

会 适 时 跟 进 的 事 项 提 供 明 确 时 限 ， 避 免 重 复 追 问 。  

( i v )  查 询 有 关 2 0 2 4 - 2 0 2 5 年 度 大 埔 区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的 详 情 。 委 员 于 上

次 会 议 提 出 多 项 建 议 ， 询 问 署 方 推 行 计 划 的 时 间 以 及 是 否 接 纳 委

员 的 意 见 。  

( v )  有 居 民 反 映 小 巴 2 0 S 号 线 经 常 不 按 编 定 车 站 停 车 及 脱 班 。据 了 解 ，

该 路 线 与 小 巴 2 0 A、 2 0 P、 2 0 M 及 2 0 X 号 线 共 享 约 1 5 辆 车 辆 ， 希

望 署 方 深 入 了 解 营 办 商 有 否 自 行 调 配 车 辆 至 其 他 路 线 。  

( v i )  感 谢 署 方 为 富 蝶 邨 居 民 开 办 小 巴 2 4 号 线 。建 议 署 方 了 解 该 路 线 的

载 客 情 况 ， 考 虑 更 改 路 线 安 排 以 便 利 居 民 前 往 大 埔 综 合 大 楼 。  

( v i i )  查 询 9 0 7 D 号 线 的 开 办 进 度 ， 希 望 署 方 作 出 明 确 回 复 。  

( v i i i )  委 员 表 示 经 常 接 获 居 民 投 诉 巴 士 2 7 1 号 线 车 长 服 务 欠 佳 及 7 5 X 号

线 脱 班 。截 至 5 月 6 日 接 获 的 投 诉 ， 7 5 X 号 线 有 1  2 1 0 宗 ， 2 7 1 号

线 有 9 0 宗 。委 员 已 向 九 巴 反 映 但 情 况 未 有 改 善 ，询 问 署 方 如 何 处

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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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会 后 补 注 ： 运 输 署 对 有 关 巴 士 路 线 问 题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指 出 由 于 7 1 K 号 线 车 程 过 长 ， 居 民 一 直 希 望 有 往 返 那 打 素

医 院 的 替 代 路 线 。 委 员 认 为 7 1 K 及 7 2 K 号 线 服 务 重 迭 ， 建 议 可 研

究 重 整 巴 士 路 线 。  

本 署 在 规 划 公 共 运 输 服 务 网 络 ， 包 括 考 虑 增 加 巴 士 路 线 或 调 整 现

有 路 线 时 ，会 审 视 现 有 公 共 交 通 服 务 的 网 络 、乘 客 需 求 、服 务 调 整

对 原 有 乘 客 的 预 期 影 响 、 可 能 带 来 的 交 通 负 荷 及 资 源 运 用 等 相 关

因 素 。  

现 时 ，除 了 九 巴 第 71 K 号 线 (太 和 — 大 埔 墟 站 )外 ，乘 客 亦 可 选 乘 新

界 专 线 小 巴 第 2 0 A 号 线 (大 埔 墟 站 — 大 埔 那 打 素 医 院 (循 环 线 ) )或

第 2 0 X 号 线 (大 埔 墟 站 — 大 埔 那 打 素 医 院 ) )往 返 大 埔 那 打 素 医 院 。

本 署 备 悉 有 关 重 整 九 巴 第 7 1 K 及 7 2 K 号 线 的 意 见 ， 并 会 密 切 留 意

上 述 地 区 的 乘 客 需 求 转 变 ， 在 有 需 要 时 研 究 调 整 有 关 巴 士 服 务 的

可 行 性 。  

( i i )  九 巴 第 2 6 3 C 号 线  -  委 员 希 望 2 6 3 C 号 线 增 加 富 蝶 邨 站 点 及 繁 忙

时 段 班 次 。  

本 署 备 悉 委 员 对 九 巴 第 2 6 3 C 号 线 (屯 门 站 — 大 埔 工 业 邨 )行 车 路 线

及 站 点 的 意 见 ，为 配 合 富 蝶 邨 一 带 的 乘 车 需 求 ，本 署 已 开 办 九 巴 第

7 2 K 号 线 及 新 界 专 线 小 巴 第 2 4 号 线 ，亦 会 逐 步 实 施 已 规 划 的 公 共

交 通 服 务 ，包 括 繁 忙 时 段 大 埔 富 蝶 邨 往 来 油 塘 、尖 沙 咀 东 、葵 兴 及

港 岛 一 带 的 巴 士 服 务 ，本 署 会 密 切 留 意 富 蝶 邨 乘 客 的 出 行 需 求 ，因

应 乘 客 需 求 在 有 需 要 时 与 相 关 公 共 交 通 服 务 营 办 商 再 作 跟 进 。  

另 外 ，就 委 员 对 第 2 6 3 C 号 线 服 务 水 平 的 意 见 ，本 署 曾 派 员 于 1 月

中 旬 上 午 及 下 午 繁 忙 时 段 在 屯 门 公 路 巴 士 换 乘 站 (来 回 方 向 )进 行

实 地 调 查 ，结 果 显 示 该 线 的 载 客 率 分 别 约 为 五 成 及 三 成 半 ，显 示 现

时 的 服 务 水 平 能 配 合 乘 客 需 求 。  

本 署 会 继 续 密 切 留 意 该 线 的 服 务 水 平 及 乘 客 需 求 ， 适 时 与 九 巴 作

进 一 步 跟 进 。  

( i i i )  白 石 角 多 个 新 屋 苑 落 成 在 即 ， 委 员 表 示 应 引 入 新 巴 士 服 务 或 调 整

服 务 。本 署 一 直 因 应 地 区 发 展 ，持 续 优 化 现 有 的 巴 士 服 务 网 络 ，并

适 时 规 划 及 调 整 公 共 交 通 服 务 ， 以 配 合 市 民 的 出 行 需 求 。  

自 2 0 2 4 年 3 月 9 日 起 九 巴 第 2 7 2 A 号 线 (大 学 站 白 石 角 (博 研 路 ) (循

环 线 ) )及 其 特 别 班 次 的 服 务 范 围 延 长 至 博 研 路 。  

根 据 早 前 的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， 九 巴 第 8 2 D 号 线 及 9 0 0 号 线 的 服 务 范

围 将 会 延 长 至 博 研 路 ，本 署 已 与 九 巴 落 实 于 本 年 6 月 2 4 日 调 整 有

关 巴 士 服 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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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 巴 第 5 8 2 号 线 (白 石 角 — 十 四 乡 )已 由 2 0 2 4 年 4 月 2 8 日 起 提 供

服 务 ， 行 经 白 石 角 、 大 学 站 公 共 运 输 交 汇 处 、 马 鞍 山 及 十 四 乡 。  

本 署 会 继 续 密 切 留 意 各 线 的 服 务 水 平 及 乘 客 需 求 ， 适 时 与 巴 士 公

司 作 进 一 步 跟 进 。  

( i v )  就 多 名 委 员 要 求 提 供 来 往 大 埔 、屯 门 及 元 朗 的 巴 士 服 务 ，建 议 署 方

考 虑 提 供 由 屯 门 及 元 朗 前 往 锦 上 路 港 铁 站 的 接 驳 巴 士 服 务 ， 以 便

市 民 换 乘 6 4 K 号 线 前 往 大 埔 。  

本 署 在 规 划 公 共 运 输 服 务 网 络 ，包 括 考 虑 增 加 巴 士 路 线 时 ，会 审 视

现 有 公 共 交 通 服 务 的 网 络 、乘 客 需 求 、新 路 线 的 乘 客 量 、可 能 带 来

的 交 通 负 荷 及 资 源 运 用 等 相 关 因 素 。 本 署 鼓 励 市 民 善 用 现 有 的 公

共 运 输 服 务 资 源 ， 从 而 提 高 公 共 运 输 服 务 的 营 运 效 率 。  

现 时 ，九 巴 第 6 4 K 号 线 (元 朗 (西 )— 大 埔 墟 站 )提 供 全 日 往 来 大 埔 及

元 朗 的 巴 士 服 务 ，乘 客 亦 可 在 繁 忙 时 间 乘 搭 九 巴 第 6 4 X (元 朗 (西 ) )

往 香 港 科 学 园 )／ 6 5 X (天 恩 邨 往 香 港 科 学 园 )／ 2 6 5 S (天 水 围 市 中 心

— 大 埔 工 业 邨 )号 线 直 接 往 来 大 埔 及 元 朗 区 ，或 乘 搭 九 巴 第 2 6 3 C 号

线 (屯 门 站 — 大 埔 工 业 邨 )直 接 往 来 大 埔 及 屯 门 区 。此 外 ，乘 客 亦 可

利 用 铁 路 服 务 于 上 水 站 换 乘 九 巴 第 2 7 6 (天 慈 — 上 水 )／ 2 7 6 A (天 恒

邨 — 上 水 (太 平 ) )／ 27 6 B (天 富 — 上 水 (彩 园 ) )／ 2 7 6 P (天 水 围 站 — 上

水 )号 线 往 来 大 埔 及 元 朗 各 区 ， 或 换 乘 九 巴 第 2 6 1 号 线 (屯 门 (三 圣

邨 ) )— 粉 岭 (祥 华 ) )往 来 大 埔 及 屯 门 。  

就 有 关 往 来 屯 门 ／ 元 朗 及 锦 上 路 站 的 公 共 交 通 服 务 ， 现 时 屯 门 及

元 朗 的 乘 客 可 以 使 用 铁 路 服 务 前 往 锦 上 路 站 ， 其 中 元 朗 的 乘 客 亦

可 选 乘 九 巴 第 5 4 (元 朗 (西 )— 上 村 (循 环 线 ) )／ 6 4 K (元 朗 (西 )— 大 埔

墟 站 )／ 7 7 K (元 朗 (凤 翔 路 )— 上 水 )／ 2 5 1 C (江 夏 围 — 元 朗 (循 环 线 ) )

号 线 前 往 上 述 地 点 。  

本 署 已 备 悉 有 关 往 来 大 埔 、屯 门 及 元 朗 的 巴 士 服 务 的 意 见 ，并 会 密

切 留 意 上 述 地 区 的 乘 客 需 求 转 变 ， 在 有 需 要 时 研 究 调 整 有 关 巴 士

服 务 的 可 行 性 。  

( v )  有 委 员 希 望 3 7 3 号 线 在 大 窝 西 支 路 沿 路 设 站 。 现 时 九 巴 第 3 7 3 号

线 往 上 水 方 向 已 于 大 窝 西 支 路 分 别 设 有 围 头 村 、中 心 围 、泰 亨 、大

窝 、南 华 莆 、九 龙 坑 、何 家 园 及 和 合 石 新 村 八 个 分 站 ，而 往 中 环 方

向 则 已 于 大 窝 西 支 路 设 有 围 头 村 、中 心 围 、泰 亨 、大 窝 、南 华 莆 、

九 龙 坑 及 何 家 园 七 个 分 站 。  

( v i )  建 议 开 办 大 埔 区 专 线 ，提 供 十 四 乡 、白 石 角 、大 埔 往 返 香 园 围 口 岸

的 巴 士 服 务 。  

本 署 在 规 划 公 共 运 输 服 务 网 络 ，包 括 考 虑 开 办 新 巴 士 路 线 时 ，会 考

虑 现 有 公 共 交 通 服 务 的 网 络 、乘 客 需 求 、新 路 线 的 乘 客 量 、可 能 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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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 的 交 通 负 荷 、 资 源 运 用 和 新 办 服 务 的 财 务 可 行 性 等 相 关 因 素 。  

现 时 ，大 埔 的 乘 客 可 乘 搭 城 巴 第 B 8 号 线 (大 围 站 -香 园 围 边 境 管 制

站 )前 往 香 园 围 边 境 管 制 站 ； 而 十 四 乡 一 带 的 乘 客 亦 可 乘 搭 九 巴 第

2 9 9 X 号 线 (西 贡 -沙 田 市 中 心 )到 大 涌 桥 路 一 带 换 乘 城 巴 第 B 8 号 线

前 往 上 述 地 点 。  

本 署 备 悉 有 关 开 办 往 来 大 埔 区 (包 括 白 石 角 及 十 四 乡 )及 香 园 围 边

境 管 制 站 的 巴 士 服 务 的 意 见 ， 并 会 密 切 留 意 上 述 地 区 的 乘 客 需 求

转 变 ， 适 时 与 巴 士 公 司 研 究 开 办 有 关 服 务 的 可 行 性 。  

( v i i )  本 署 已 接 获 九 巴 就 7 2 K 号 线 于 富 蝶 邨 第 一 期 增 设 站 点 的 申 请 ， 并

会 因 应 各 巴 士 站 的 实 际 情 况 考 虑 多 项 因 素 ，包 括 地 理 环 境 限 制 、道

路 安 全 及 乘 客 需 求 等 进 行 审 批 工 作 。  

( v i i i )  运 输 署 已 于 6 月 1 3 日 将 2 0 2 4 -2 0 2 5 年 度 大 埔 区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中 落

实 及 调 整 项 目 的 总 结 提 供 给 委 员 参 阅 。  

( i x )  根 据 服 务 详 情 表 所 示 ， 新 界 专 线 小 巴 第 2 0 A、 2 0 X、 2 0 S、 2 0 P 及

2 0 M 号 线 共 享 1 4 辆 公 共 小 巴 。为 监 察 专 线 小 巴 第 2 0 S 号 线 的 服 务

情 况 ，本 署 在 5 月 下 旬 派 员 由 中 午 1 2 时 至 晚 上 8 时 于 中 途 站 新 峰

花 园 二 期 进 行 实 地 调 查 ， 根 据 调 查 所 示 ， 新 界 专 线 小 巴 第 2 0 S 号

线 大 致 依 照 服 务 详 情 表 提 供 班 次 服 务 。 本 署 已 去 信 要 求 小 巴 营 办

商 依 照 服 务 详 情 表 内 的 时 间 表 提 供 服 务 及 提 醒 司 机 留 意 沿 途 小 巴

站 候 车 乘 客 的 登 车 指 示 ，将 小 巴 驶 至 指 定 位 置 接 载 乘 客 ，以 免 对 乘

客 造 成 不 便 。 本 署 会 继 续 密 切 监 察 新 界 专 线 小 巴 第 2 0 S 号 线 的 服

务 情 况 。  

( x )  运 输 署 在 规 划 公 共 运 输 服 务 网 络 ，包 括 考 虑 调 整 小 巴 路 线 时 ，会 考

虑 现 有 公 共 交 通 服 务 的 网 络 、乘 客 需 求 、乘 客 量 、可 能 带 来 的 交 通

负 荷 和 资 源 运 用 等 相 关 因 素 。 本 署 已 收 悉 委 员 对 新 界 专 线 小 巴 第

2 4 号 线 增 加 站 点 的 意 见 ， 并 会 密 切 留 意 上 述 路 线 的 服 务 情 况 ， 因

应 交 通 运 输 情 况 及 乘 客 需 求 适 时 与 小 巴 营 办 商 作 出 相 应 跟 进 。  

( x i )  由 于 受 到 2 0 1 9 冠 状 病 毒 病 ( COV ID -1 9 ) 疫 情 及 东 铁 线 过 海 段 于

2 0 2 2 年 5 月 通 车 的 影 响 ， 乘 客 出 行 模 式 有 所 改 变 ， 以 致 对 过 海 巴

士 的 需 求 下 降 。 巴 士 公 司 对 开 办 该 路 线 持 审 慎 态 度 。 随 着 疫 情 过

后 ，乘 客 出 行 模 式 趋 于 稳 定 ，而 本 署 亦 留 意 到 乘 客 对 实 施 第 9 0 7 D

号 线 的 要 求 ，本 署 已 敦 促 有 关 专 营 巴 士 公 司 尽 快 提 交 开 办 第 9 0 7 D

号 线 的 申 请 ， 本 署 会 适 时 公 布 有 关 路 线 的 开 办 日 期 。  

( x i i )  运 输 署 一 直 透 过 审 核 专 营 巴 士 营 办 商 的 营 运 报 表 、定 期 进 行 调 查 ，

以 及 留 意 乘 客 提 出 的 投 诉 或 建 议 等 渠 道 ， 密 切 监 察 巴 士 服 务 的 稳

定 性 及 水 平 。在 2 0 2 3 年 4 月 1 日 至 2 0 2 4 年 2 月 2 9 日 期 间 ，有 关

涉 及 九 巴 第 7 5 X 号 线 的 1 2 1 0 宗 投 诉 主 要 来 自 4 位 投 诉 人 ，在 扣 除

有 关 投 诉 数 字 后 ，九 巴 第 7 5 X 号 线 的 投 诉 数 字 为 4 3 宗 。本 署 已 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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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 九 巴 作 出 改 正 ，并 按 照 获 批 准 的 行 车 时 间 表 营 运 。就 九 巴 第 2 7 1

号 线 的 车 长 服 务 情 况 ，本 署 已 要 求 九 巴 加 强 对 司 机 的 培 训 ，并 密 切

留 意 司 机 的 驾 驶 态 度 及 工 作 表 现 ， 落 实 相 应 的 改 善 措 施 。 )  

 

8 6 .  主 席 希 望 署 方 在 下 次 会 议 就 以 上 跟 进 事 项 作 出 书 面 回 复 ， 并 提 供 合 理 原

因 解 释 。  

 

8 7 .  有 关 要 求 放 宽 车 长 11 米 以 上 的 专 营 交 通 工 具 行 驶 林 锦 公 路 的 讨 论 ，主 席

表 示 就 此 议 题 讨 论 良 久 但 并 无 结 论 ， 续 请 列 席 议 员 发 表 意 见 。  
 

8 8 . 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因 林 锦 公 路 缺 乏 掉 头 处 供 巴 士 掉 头 ，因 此 署 方 兴 建 梧 桐 寨 回 旋 处 ，

以 增 加 来 往 林 村 及 大 埔 市 中 心 的 大 型 巴 士 服 务 。回 旋 处 在 上 年 5 月

落 成 ， 他 将 与 九 巴 及 署 方 保 持 沟 通 ， 希 望 尽 快 为 居 民 提 供 巴 士 服

务 。  

( i i )  尊 重 委 员 及 林 村 乡 公 所 (“ 乡 公 所 ”)的 意 见 ，同 意 只 放 宽 车 长 11  米

以 上 的 巴 士 行 驶 林 锦 公 路 。  

( i i i )  持 续 关 注 此 议 题 ， 感 谢 署 方 用 心 处 理 各 方 意 见 。  

( i v )  表 示 有 村 长 反 对 放 宽 限 制 让 11 米 以 上 的 长 车 进 入 ，以 及 现 时 林 村

没 有 货 柜 场 ，故 相 信 很 少 货 柜 车 行 驶 林 锦 公 路 。此 两 项 意 见 于 之 前

举 行 的 大 埔 乡 事 委 员 会 会 议 上 收 到 。  

( v )  尊 重 委 员 及 乡 公 所 向 运 输 署 署 长 发 出 的 函 件 ， 同 时 希 望 署 方 不 要

迟 疑 不 决 。  

( v i )  与 署 方 代 表 沟 通 后 ，了 解 到 署 方 不 会 豁 免 巴 士 行 驶 某 一 路 段 ，希 望

署 方 尽 快 让 巴 士 驶 入 该 路 段 。  

 

8 9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认 为 有 必 要 尊 重 乡 公 所 的 意 见 ， 以 避 免 不 必 要 的 误 会 和 矛 盾 。  

( i i )  考 虑 到 交 通 安 全 以 及 为 市 民 带 来 便 利 ， 乡 公 所 希 望 尽 快 让 车 长

11  米 以 上 的 巴 士 行 驶 该 路 段 。  

( i i i )  希 望 各 委 员 支 持 署 方 加 快 落 实 让 巴 士 驶 入 该 路 段 ， 但 维 持 禁 止 车

长 11 米 以 上 的 其 他 车 辆 驶 入 。  

 

9 0 .  主 席 表 示 林 锦 公 路 回 旋 处 起 路 段 以 往 是 禁 止 车 长 11 米 以 上 的 车 辆 驶 入 ，

在 梧 桐 寨 回 旋 处 落 成 后 ，车 长 11 米 以 上 的 车 辆 可 驶 入 该 路 段 ，但 驶 至 梧 桐 寨

回 旋 处 须 掉 头 。现 时 林 锦 公 路 回 旋 处 前 往 林 锦 公 路 的 路 口 仍 放 置“ 禁 止 超 过 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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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 长 的 车 辆 驶 入 ”的 交 通 标 志 ，故 6 4 K 号 线 只 能 使 用 车 长 11 米 以 下 的 巴 士 提

供 有 限 度 服 务 。他 询 问 署 方 是 否 绝 对 不 能 放 宽 限 制 ，供 车 长 11 米 以 上 的 车 辆

驶 入 林 锦 公 路 。  

 

9 1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感 谢 及 尊 重 委 员 和 列 席 议 员 的 意 见 ， 亦 会 慎 重 考 虑 大 家 的 建 议 。  

( i i )  自 从 梧 桐 寨 回 旋 处 落 成 后 ， 林 锦 公 路 由 林 锦 公 路 交 汇 处 至 梧 桐 寨

回 旋 处 的 一 段 已 具 条 件 放 宽 予 车 长 11 米 以 上 的 车 辆 驶 入 。  

( i i i )  强 调 署 方 需 平 衡 各 方 需 求 ，放 宽 该 路 段 除 方 便 九 巴 调 动 车 辆 外 ，亦

方 便 村 民 把 商 用 车 辆 泊 回 村 内 。  

( i v )  放 宽 限 制 亦 可 让 车 长 1 2 米 长 的 旅 游 巴 接 载 市 民 来 往 林 村 参 加 林 村

许 愿 节 或 其 他 大 型 活 动 。  

( v )  明 白 委 员 关 注 林 锦 公 路 的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， 表 示 该 段 林 锦 公 路 并 不

存 在 特 别 陡 峭 、弯 曲 及 狭 窄 的 路 段 ，如 委 员 认 为 该 路 段 有 特 别 危 险

之 处 ， 欢 迎 一 同 实 地 视 察 并 考 虑 改 善 方 案 。  

 

9 2 .  主 席 查 询 现 时 是 否 已 放 宽 车 长 11 米 以 上 的 车 辆 驶 入 林 锦 公 路 ，车 长 11 米

以 上 的 车 辆 是 否 驶 至 梧 桐 寨 回 旋 处 便 须 掉 头 。  

 

9 3 .  运 输 署 代 表 表 示 正 确 。  

 

9 4 .  列 席 议 员 指 出 ，坑 下 莆 近 安 记 士 多 近 期 发 生 数 宗 交 通 意 外 ，新 塘 村 路 口 因

路 面 不 平 经 常 水 浸 ，在 大 型 车 辆 或 车 辆 高 速 驶 过 时 容 易 造 成 危 险 ，希 望 署 方 安

排 实 地 视 察 。  

 

9 5 .  主 席 希 望 署 方 安 排 委 员 、列 席 议 员 及 乡 公 所 代 表 实 地 视 察 ，就 交 通 安 全 问

题 商 讨 改 善 方 案 。  

 

9 6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询 问 能 否 于“ 禁 止 超 过 11 米 长 的 车 辆 驶 入 ”的 交 通 标 志 下 新 增“ 巴

士 例 外 ”的 交 通 标 志 ，建 议 署 方 可 参 考 昌 运 中 心 附 近 道 路 在“ 右 转 ”

的 交 通 标 志 下 放 置 “ 专 利 巴 士 例 外 ” 的 交 通 标 志 。  

( i i )  认 为 乡 公 所 有 明 确 立 场 要 求 署 方 早 日 放 宽 车 长 11 米 以 上 的 巴 士 驶

入 林 锦 公 路 ， 但 不 希 望 其 他 大 型 车 辆 驶 入 。  

( i i i )  向 署 方 表 明 交 运 会 关 注 早 日 放 宽 车 长 11 米 以 上 的 巴 士 驶 入 林 锦 公

路 ， 而 非 商 用 车 辆 使 用 林 锦 公 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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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7 .  主 席 指 出 ，署 方 在 上 次 会 议 已 响 应 指 在 梧 桐 寨 回 旋 处 落 成 后 ，没 有 合 理 理

据 继 续 禁 止 车 长 超 过 11 米 的 车 辆 在 该 路 段 行 驶 。署 方 亦 会 在 梧 桐 寨 回 旋 处 放

置“ 禁 止 超 过 11 米 长 的 车 辆 驶 入 ”的 交 通 标 志 ，禁 止 车 辆 违 法 驶 入 林 锦 公 路

(凌 云 寺 段 )。 主 席 续 请 署 方 代 表 补 充 。  

 

9 8 .  运 输 署 代 表 指 主 席 理 解 正 确 ，署 方 有 责 任 平 衡 各 方 需 求 。他 重 申 ，放 宽 限

制 除 便 利 巴 士 服 务 外 ，亦 方 便 商 用 车 辆 行 驶 。署 方 将 与 委 员 实 地 视 察 或 安 排 会

议 以 跟 进 问 题 。  
 

9 9 .  主 席 希 望 署 方 与 委 员 实 地 视 察 后 进 行 改 善 工 程 ， 亦 建 议 署 方 与 乡 公 所 代

表 沟 通 以 释 除 疑 虑 。 他 请 署 方 就 林 锦 公 路 及 会 议 中 提 及 的 巴 士 路 线 问 题 一 并

作 书 面 回 复 ， 方 便 下 次 会 议 续 议 。  

 

 

VIII.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
1 0 0 .  主 席 宣 布 ， 下 次 会 议 订 在 2 0 2 4 年 7 月 4 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 2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

 

1 0 1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在 下 午 5 时 2 1 分 结 束 。  

 

 
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
2 0 2 4 年 6 月  


